
附件2

珠海市2023年民办义务教育学校

招生入学工作指引

一、招生计划申报及发布

（一）计划申报

全市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根据办学规模和办学条件，科学制定招生计划，于2023年4月20日前向学校主管教育部门申报。

（二）计划发布

各区教育部门要严格按照学校办学规模、办学条件、班额标准和办学场地等，科学核准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招生计划，于4月30日前向社会公布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招生计划。市直属民办学校招生计划由市教育局进行核准和发布，市直属民办学校原则上面向学校所在区进行招生。

二、网上报名

（一）报名时间

2023年5月8日至22日

（二）招生对象

全市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应在学校审批机关管辖区域内招生，原则上面向学校所在区招生。

全市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小学一年级新生招生对象为6周岁以上（2017年8月31日以前出生，含8月31日）且未入读小学的适龄儿童，其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一方应在报读学校所在区有合法稳定职业或合法稳定住所。

全市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初中一年级新生招生对象为完成全部小学学业的2023年应届小学毕业学生，其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一方应在报读学校所在区有合法稳定职业或合法稳定住所。

（三）报名方式

全市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初始年级招生采取网络报名。拟申请入读除香洲区、高新区外本市民办学校的适龄儿童少年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须登录珠海市教育局官网（http://zhjy.zhuhai.gov.cn），进入“珠海市民办义务教育招生系统”进行网上报名（也可以通过珠海特区教育微信端进行报名），根据网上操作指引，如实填写各项信息，完成报名工作。拟申请入读香洲区民办义务教育学校的适龄儿童少年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须通过电脑登录“香洲区中小学招生系统”（http://14.29.71.14:8089）或通过手机关注微信公众号“香洲教育”（zhxzjyj）进行报名。拟申请入读高新区民办义务教育学校的适龄儿童少年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须通过电脑登录“高新区中小学招生系统”（https://bm.feiqiyun.com/）或通过手机关注微信公众号“珠海高新区教育招生”进行报名。适龄儿童少年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只可选择一个区进行报名。不具备网上报名条件的学生家庭，可向拟报名的民办学校提出申请，由学校提供网上报名服务。各区教育部门要做好招生宣传，引导适龄儿童少年及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在5月8日至22日完成报名工作，做到应报名尽报名。

（四）志愿填报

报名系统根据民办学校招生区域和学生家庭有关信息自动匹配符合条件的学校列表，供适龄儿童少年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选择报名，每名适龄儿童少年可填报1所民办学校志愿。报名时间（5月8日-22日）范围内，报名系统将实时更新学校报名情况，适龄儿童少年的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可根据报名情况和自身实际调整志愿。适龄儿童少年的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在报名时应充分了解民办学校办学条件、收费标准等情况，选择适合的民办学校填报志愿。

三、录取工作

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招生报名和录取工作纳入审批地统一管理，与公办学校同步招生，具体由各区教育部门组织实施。对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划数的民办学校，全部实行电脑随机摇号录取。电脑随机摇号由各区教育部门组织实施（市直属民办学校摇号工作委托香洲区教育局组织）。各区应根据实际，设立电脑随机派位摇号系统。电脑摇号录取工作要做到全程录像，并邀请公证机构人员、纪检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新闻媒体代表和学生家长代表全程监督。已被民办学校录取的学生，应按照各区有关要求进行学位确认。通过摇号获得学位后又放弃学位的，空余学位按照摇号时产生的随机号码顺位进行补录。

（一）第一轮录取（7月1日前，具体时间由各区安排）

1.小学一年级录取

（1）符合招生入学条件的报名人数未超过招生计划数的学校，全部录取符合条件的报名人员，民办学校在系统上向拟录取的新生发出预录取通知，适龄儿童少年的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收到预录取通知后完成网上确认程序，民办学校直接确认录取名单。
（2）符合招生入学条件的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划数的学校，由各区组织电脑随机摇号进行录取，电脑派位结束后，各区教育部门应主动公布电脑派位结果。民办学校在收到电脑排位结果后，应及时在系统上向拟录取的新生发出预录取通知，适龄儿童少年的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收到预录取通知后完成网上确认程序，民办学校直接确认录取名单。

2.初中一年级录取
（1）办学层次同时包括小学和初中的民办学校，如果本校自愿报读初中的小学毕业生数（以下简称对口直升人数）超过初中招生计划数，应由各区采取电脑随机摇号方式招收本校小学毕业生，不再对外招收学生。如果本校对口直升人数不超过初中招生计划数，采取对口直升招收本校小学毕业生，剩余的招生计划用于公开报名和录取；若符合招生入学条件的报名人数超过剩余招生计划数，由各区组织电脑随机摇号进行录取，电脑派位结束后，各区教育部门应主动公布电脑派位结果。民办学校在收到电脑排位结果后，应及时在系统上向拟录取的新生发出预录取通知，适龄儿童少年的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收到预录取通知后完成网上确认程序，民办学校直接确认录取名单。

（2）办学层次未同时包括小学和初中的民办学校，符合招生入学条件的报名人数未超过招生计划数的学校，全部录取符合条件的报名人员，民办学校在系统上向拟录取的新生发出预录取通知，适龄儿童少年的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收到预录取通知后完成网上确认程序，民办学校直接确认录取名单。符合招生入学条件的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划数的学校，由各区组织电脑随机摇号进行录取。民办学校在收到电脑排位结果后，应及时在系统上向拟录取的新生发出预录取通知，适龄儿童少年的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收到预录取通知后完成网上确认程序，民办学校直接确认录取名单。

（二）第二轮录取（7月1日至8月15日）

1.有学位剩余的民办学校于7月16日前申报第二轮招生计划，主管教育部门经审核后于7月18日前公布第二轮招生计划。

2.未被录取的适龄儿童少年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可登陆报名系统进行第二轮报名，具体报名时间由各区教育部门根据实际确定。

3.对符合招生入学条件的报名人数未超过招生计划数的民办学校，全部录取符合条件的报名人员；符合招生入学条件的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划数的学校，由各区组织第二轮电脑随机摇号录取，具体摇号时间由各区教育部门根据实际确定。

（三）在民办义务教育学校第二轮招生工作结束后，仍无录取结果的学生，可自行联系所在区教育部门，在网上招生系统填写报名信息，选择仍有学位的民办学校，经教育部门审核通过后进行补录。
四、注册入学

被民办学校录取的学生要在规定时间内到录取学校报到并办理入学手续。民办学校招生录取结束后，要将学生录取名册上报主管教育部门备案，由主管教育部门盖章后报市教育局。民办学校要依据录取名册进行学籍注册。

五、有关说明

（一）各民办义务教育学校要按照《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印发<义务教育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指引>的通知》（教办厅函〔2019〕39号）要求，落实信息公开制度，通过招生简章、网站、微信公众号等途径及时向社会特别是广大学生家长公布招生政策、招生计划、招生范围、招生方式、招生结果、咨询方式、收费标准等相关信息，主动接受社会监督，确保招生工作公开透明。    

（二）各区教育部门要落实属地责任，切实加强对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工作指导和管理，完善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招生简章及公告的备案管理办法，实施全过程监督，通过设立举报电话、邮箱、新媒体平台等形式，畅通举报渠道，认真调查处理各类举报、投诉和申诉，及时查处违规招生行为。将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全部纳入督学责任区日常监督范围，完善对民办学校监管措施，规范民办学校招生行为。

（三）各区教育部门要对违规招生行为实行“零容忍”，加大查处力度。对于违规招生的民办学校，视情节轻重给予约谈、通报批评、减少下一年度招生计划、停止招生直至吊销办学许可证等处罚。对监管不到位、履职不到位，造成不良影响或严重后果的区，市教育局将会同有关部门依法依规严肃追究相关机构和人员的责任。


